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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《《《 汽 車 引 擎 空 轉汽 車 引 擎 空 轉汽 車 引 擎 空 轉汽 車 引 擎 空 轉 ((((定 額 罰 款定 額 罰 款定 額 罰 款定 額 罰 款 ))))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》》》》 委 員 會委 員 會委 員 會委 員 會     

二 零 一 零 年二 零 一 零 年二 零 一 零 年二 零 一 零 年 十十十十 月月月月 二二二二 十十十十 五五五五 日 會 議 跟 進 事 項日 會 議 跟 進 事 項日 會 議 跟 進 事 項日 會 議 跟 進 事 項     

    

政 府 回 應政 府 回 應政 府 回 應政 府 回 應     
    

( a )( a )( a )( a )     在在在在 《《《《 汽 車 引 擎 空 轉汽 車 引 擎 空 轉汽 車 引 擎 空 轉汽 車 引 擎 空 轉 （（（（ 定 額 罰 款定 額 罰 款定 額 罰 款定 額 罰 款 ））））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》》》》 (((( 《《《《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》》》》 )))) 生生生生

效 前效 前效 前效 前 ，，，， 可 能 需 要 時 間 就可 能 需 要 時 間 就可 能 需 要 時 間 就可 能 需 要 時 間 就 《《《《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》》》》 的 要 求 向 公 眾 進 行 宣 傳 教的 要 求 向 公 眾 進 行 宣 傳 教的 要 求 向 公 眾 進 行 宣 傳 教的 要 求 向 公 眾 進 行 宣 傳 教

育育育育 ，，，， 請 當 局請 當 局請 當 局請 當 局 就就就就 《《《《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》》》》 由由由由 獲 通 過 至 生 效 估 計 所 需 的 時 間獲 通 過 至 生 效 估 計 所 需 的 時 間獲 通 過 至 生 效 估 計 所 需 的 時 間獲 通 過 至 生 效 估 計 所 需 的 時 間 ，，，，

以 及 執 法 方 式以 及 執 法 方 式以 及 執 法 方 式以 及 執 法 方 式 (((( 例 如 是 否 有 只例 如 是 否 有 只例 如 是 否 有 只例 如 是 否 有 只 給給給給 予 警 告 而 不 發 出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寬予 警 告 而 不 發 出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寬予 警 告 而 不 發 出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寬予 警 告 而 不 發 出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寬

限 期限 期限 期限 期 ))))，，，， 提 供 資 料提 供 資 料提 供 資 料提 供 資 料 。。。。     

1 .  考 慮 到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31 條 制 定 規 例 ， 以 及 其 他 準 備 工

作 ， 包 括 制 定 相 關 行 政 程 序 和 為 定 額 罰 款 系 統 設 立 電 腦 系 統 等

的 所 需 時 間 ， 我 們 估 計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可 在 獲 通 過 約 六 個 月 後 開

始 生 效 。 在 進 行 準 備 工 作 的 同 時 ， 我 們 會 進 行 宣 傳 活 動 以 發 放

建 議 禁 止 汽 車 引 擎 空 轉 規 定 ( “ 建 議 規 定 ” ) 的 資 料 ， 包 括 當 中

的 豁 免 安 排 ， 讓 公 眾 ( 特 別 是 司 機 ) 能 為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實 施 作

出 準 備 。 我 們 計 劃 在 實 施 建 議 規 定 後 提 供 適 當 的 寬 限 時 間 ， 期

間 執 法 人 員 會 向 違 例 者 發 出 警 告 ， 而 非 罰 款 通 知 書 。  

(((( bbbb )))) (((( cccc ))))     請 當 局請 當 局請 當 局請 當 局 考 慮 以考 慮 以考 慮 以考 慮 以 ““““ 駕 駛 執 照駕 駛 執 照駕 駛 執 照駕 駛 執 照 ”””” 或或或或 ““““ 駕 駛駕 駛駕 駛駕 駛 許 可 證許 可 證許 可 證許 可 證 ”””” 代 替 第代 替 第代 替 第代 替 第 9999 條條條條 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

““““ 駕 駛 權 限駕 駛 權 限駕 駛 權 限駕 駛 權 限 ”””” ，，，， 並 在 第並 在 第並 在 第並 在 第 2222 條條條條 中中中中 加 入加 入加 入加 入 ““““ 駕 駛 執 照駕 駛 執 照駕 駛 執 照駕 駛 執 照 ”””” 或或或或 ““““ 駕 駛 許 可駕 駛 許 可駕 駛 許 可駕 駛 許 可

證證證證 ”””” 的 定 義的 定 義的 定 義的 定 義 。。。。 請 當 局 考 慮 刪 除 第請 當 局 考 慮 刪 除 第請 當 局 考 慮 刪 除 第請 當 局 考 慮 刪 除 第 2222 條條條條 中中中中 的的的的 ““““ 駕 駛 權 限駕 駛 權 限駕 駛 權 限駕 駛 權 限 ”””” 。。。。     

2 .  視 乎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可 準 備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

的 草 稿 ， 以 “ 駕 駛 執 照 或 許 可 證 ” 取 代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2(1 )條

中 的 “ 駕 駛 權 限 ” 。  

(((( dddd ))))     請 當 局請 當 局請 當 局請 當 局 考 慮 在 第考 慮 在 第考 慮 在 第考 慮 在 第 2222 條條條條 中中中中 ，，，， 將將將將 ““““ 申 訴 人申 訴 人申 訴 人申 訴 人 ”””” 定 義定 義定 義定 義 為為為為 獲獲獲獲 律 政 司 司 長 委律 政 司 司 長 委律 政 司 司 長 委律 政 司 司 長 委

派 根 據 第派 根 據 第派 根 據 第派 根 據 第 16(3 )16 (3 )16 (3 )16 (3 )條 提 出 申 訴 的 任 何 人 或 任 何 類 別 人 士條 提 出 申 訴 的 任 何 人 或 任 何 類 別 人 士條 提 出 申 訴 的 任 何 人 或 任 何 類 別 人 士條 提 出 申 訴 的 任 何 人 或 任 何 類 別 人 士 ，，，， 並 解 釋 哪並 解 釋 哪並 解 釋 哪並 解 釋 哪

些 政 府 人 員些 政 府 人 員些 政 府 人 員些 政 府 人 員 或或或或 會 獲 委 派會 獲 委 派會 獲 委 派會 獲 委 派 。。。。     

3 . 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 執 法 條 文 主 要 根 據 《 定 額 罰 款 ( 交 通 違 例 事 項 )

條 例 》 (第 237 章 )  的 執 法 條 文 草 擬 。 該 條 例 中 多 條 與 《 條 例 草

案 》 等 同 的 條 文 均 提 及 “ 申 訴 人 ” ， 例 如 第 20A 條 ， 而 該 條 例

中 並 沒 有 就 該 詞 訂 下 定 義 。 《 定 額 罰 款 ( 交 通 違 例 事 項 ) 條 例 》

已 運 作 超 過 30 年 ， 我 們 並 未 察 覺 曾 因 缺 乏 “ 申 訴 人 ” 的 定 義

而 構 成 任 何 執 法 問 題 。 所 以 ， 為 保 持 一 致 性 ，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

加 入 “ 申 訴 人 ” 的 定 義 並 不 可 取 。  

4 .  就 有 關 環 境 保 護 督 察 、 高 級 環 境 保 護 督 察 或 總 環 境 保 護 督 察 發

出 的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申 訴 ， 我 們 計 劃 由 律 政 司 司 長 根 據 《 條 例 草

立法會CB(1)278/10-11(01)號文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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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》 第 16(3 )條 委 派 總 環 境 保 護 督 察 、 環 境 保 護 主 任 和 高 級 環 境

保 護 主 任 提 出 申 訴 。 至 於 有 關 交 通 督 導 員 或 高 級 交 通 督 導 員 發

出 的 罰 款 通 知 書 的 申 訴 ， 我 們 計 劃 由 律 政 司 司 長 委 派 法 庭 檢 控

主 任 提 出 申 訴 。  

(((( eeee ))))     儘 管儘 管儘 管儘 管 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 早 前 的 回 應 文 件早 前 的 回 應 文 件早 前 的 回 應 文 件早 前 的 回 應 文 件 [[[[ 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立 法 會 CB(1)2CB(1 )2CB(1 )2CB(1 )2834834834834 /09/09/09/09 ---- 10 (01)10 (01)10 (01)10 (01) 號 文 件號 文 件號 文 件號 文 件 ]]]]

指指指指 ““““ 除 遇 犯 嚴 重 罪 行 的 情 況 以 及 為 執 行 有 確 定 效 力 的 司 法 判 決除 遇 犯 嚴 重 罪 行 的 情 況 以 及 為 執 行 有 確 定 效 力 的 司 法 判 決除 遇 犯 嚴 重 罪 行 的 情 況 以 及 為 執 行 有 確 定 效 力 的 司 法 判 決除 遇 犯 嚴 重 罪 行 的 情 況 以 及 為 執 行 有 確 定 效 力 的 司 法 判 決

者 外者 外者 外者 外 ，，，， 領 事 官 員 人 身 不領 事 官 員 人 身 不領 事 官 員 人 身 不領 事 官 員 人 身 不 得 侵 犯得 侵 犯得 侵 犯得 侵 犯 ”””” ，，，， 請請請請 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 確 定確 定確 定確 定 建 議 規 定建 議 規 定建 議 規 定建 議 規 定 是 否 適是 否 適是 否 適是 否 適

用 於用 於用 於用 於 領 館 人 員領 館 人 員領 館 人 員領 館 人 員 ，，，， 並 確 定並 確 定並 確 定並 確 定 領 事 官 員領 事 官 員領 事 官 員領 事 官 員 對 此對 此對 此對 此 安 排安 排安 排安 排 有有有有 相相相相 同 理 解同 理 解同 理 解同 理 解 。。。。     

5 .  建 議 規 定 適 用 於 領 館 人 員 。 領 館 人 員 明 白 在 不 損 害 他 們 的 特 權

和 豁 免 下 ， 他 們 有 義 務 尊 重 本 地 的 法 例 和 規 則 。  

(((( ffff ))))     請請請請 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 清 楚 解 釋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清 楚 解 釋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清 楚 解 釋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清 楚 解 釋 環 境 保 護 署 署 長 (((( 署 長署 長署 長署 長 )))) 在 決 定在 決 定在 決 定在 決 定 是 否 根 據 第是 否 根 據 第是 否 根 據 第是 否 根 據 第 6666 條條條條

豁 免 某 司 機 或 某 類 別 的 司 機 時豁 免 某 司 機 或 某 類 別 的 司 機 時豁 免 某 司 機 或 某 類 別 的 司 機 時豁 免 某 司 機 或 某 類 別 的 司 機 時 ，，，， 會 考 慮會 考 慮會 考 慮會 考 慮 甚 麼 因 素甚 麼 因 素甚 麼 因 素甚 麼 因 素 、、、、 申 請 該 豁 免申 請 該 豁 免申 請 該 豁 免申 請 該 豁 免

的 機 制的 機 制的 機 制的 機 制 ，，，， 以 及 如 何 讓以 及 如 何 讓以 及 如 何 讓以 及 如 何 讓 執 法 人 員執 法 人 員執 法 人 員執 法 人 員 知 道 哪 些 人 獲 給 予 該 豁 免知 道 哪 些 人 獲 給 予 該 豁 免知 道 哪 些 人 獲 給 予 該 豁 免知 道 哪 些 人 獲 給 予 該 豁 免 。。。。     

6 .  正 如 我 們 在 早 前 的 回 應 [ 立 法 會 CB(1)2834 /09 -10 ( 01 ) 號 文 件 ]中

解釋，署長決定 是否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6 條 豁 免某司 機 或某

類別 的 司 機 時 ， 會 考 慮 在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已 提 供 的 豁 免 安 排 下 ，

有 關 汽 車 在停定 時 ， 是否有真正 需 要 和無法避免 空 轉 引 擎 。此

外，署長 會 考 慮 有 關 汽 車 空 轉 引 擎 所造成 的 環 境滋擾， 以 及 作

出 豁 免 會否不 適 當 地 違反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的目的 和 制 定 豁 免 安 排

的原則 。但是 ， 在 多 項涵蓋不 同種類汽 車 的 司 機 和各種情況的

詳盡豁 免 ， 以 及容許 所 有 司 機每 60  分鐘的 時 段內有 3 分鐘寬

限 時 間 的 安 排 下 ，只有很特殊的 個 案才有足夠理據 需 要署長 行

使第 6 條 的 豁 免 權力。 因此， 我 們預期這類個 案將會很罕見 。  

7 .  司 機 根 據 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6 條 申請豁 免 時 ， 需 要 向署長 提 交 書

面申請以 及充分資 料支持 他 的 申請。 如署長 在 考 慮 有 關 資 料 後

信納該 要求確有充分理由支持 ， 他 會 行使第 6 條 的 權力，透過

給予申請人 書面豁 免 通 知 (或 如 豁 免某類別 的 司 機 ， 則透過 在憲

報刊 登豁 免 公 告 ) ， 豁 免 司 機（ 或某類 別 的 司 機 ）遵守 建 議 規

定 ，但該 豁 免受署長認為合適 的 任 何 條 件 所 規 限 。 為協助執 法

人 員分辨個 別 司 機 是否獲得這項 豁 免 ，署長 會 以 豁 免 條 件 要求

根 據 第 6 條 獲 豁 免 的 司 機 在 需 要 時 向 執 法 人 員 出示書面豁 免 通

知 ， 以 證 明 獲 豁 免 的身份。 至 於 根 據 第 6 條 獲 豁 免 的 司 機類

別 ， 我 們 會透過更新指引 和 定 期舉行簡介會 ， 讓 執 法 人 員了解

最新情況。  

(((( gggg ))))     請請請請 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 改 善 第改 善 第改 善 第改 善 第 8(2)8 (2)8 (2)8 (2) 條 中條 中條 中條 中 ““““ 或 以 張 貼 於 有 關 汽 車 上 的 方 式 給 予或 以 張 貼 於 有 關 汽 車 上 的 方 式 給 予或 以 張 貼 於 有 關 汽 車 上 的 方 式 給 予或 以 張 貼 於 有 關 汽 車 上 的 方 式 給 予 ””””

中 文 版 本 的 措 詞中 文 版 本 的 措 詞中 文 版 本 的 措 詞中 文 版 本 的 措 詞 。。。。     

8 .  視 乎 法 案 委 員 會 的 意 見 ， 我 們 可 準 備 委 員 會 審 議 階 段 修 訂 建 議

的 草 稿 ，將《 條 例 草 案 》 第 8(2 )條 修改為 “ (2)給予有 關 通 知 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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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是將之當面交付有 關 的 人 ， 或附著於 或張貼於 有 關 汽 車

上。 ” 。  

(((( hhhh ))))     請請請請 當 局當 局當 局當 局 檢 討檢 討檢 討檢 討 在在在在 《《《《 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條 例 草 案 》》》》 中中中中 使 用使 用使 用使 用 ““““ 例 子例 子例 子例 子 ”””” 和 以 此 作 為 一 般 草和 以 此 作 為 一 般 草和 以 此 作 為 一 般 草和 以 此 作 為 一 般 草

擬 法 例 的 政 策擬 法 例 的 政 策擬 法 例 的 政 策擬 法 例 的 政 策 是 否 適 合是 否 適 合是 否 適 合是 否 適 合 ，，，， 並 解 釋 第並 解 釋 第並 解 釋 第並 解 釋 第 2(2)2 (2 )2 (2 )2 (2 ) 條條條條 的 法 律 效 力的 法 律 效 力的 法 律 效 力的 法 律 效 力 。。。。     

9 .  請參考 律 政 司 於 2010 年 10 月 28 日向 立 法 會助理法 律顧問 發 出

的 回覆信。  

    

環 境 保 護 署環 境 保 護 署環 境 保 護 署環 境 保 護 署     

二 零 一 零 年二 零 一 零 年二 零 一 零 年二 零 一 零 年 十十十十 一一一一 月月月月  




